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吉牧联发〔2025〕24号

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 吉林省财政厅
关于印发支持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

措施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畜牧业管理（农业农村）局、财政局，长白山管委会

农业农村和水利局、财政局，各县（市）畜牧业管理（农业农村、

梅花鹿产业发展）局、财政局：

现将《支持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。

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

抄送：各市（州）、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

吉林省财政厅

2025年 12 月 13日

府

吉林省畜牧业管理局办公室 2025年 12月 1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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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措施

按照省委省政府有关战略部署，为推动做好“粮头食尾、畜

头肉尾、农头工尾”文章，全力支持梅花鹿产业高质量发展，根

据《吉林省梅花鹿产业发展规划（2025-2030 年）》，结合《关

于加快梅花鹿产业发展的意见》和《关于支持农产品加工业加快

发展政策措施的通知》等政策执行情况，以及《吉林省标准化资

金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制定提出如下政策措施。

（一）支持建设梅花鹿良种繁育体系。

对新评为国家级保种场的一次性奖补 200 万元、新评为省级

核心育种场的奖补 150 万元（分 3年评估发放）。对通过国家审

定的梅花鹿新品种培育单位一次性奖补 100 万元。

（二）支持加强梅花鹿疫病防控。

支持保种场、核心育种场、标准化规模养殖场开展两病（布

病和结核病）净化，对新通过省级布病、结核病净化评估的示范

场一次性奖补 20万元。

（三）支持完善梅花鹿质量标准体系。

在种源繁育、养殖管理、加工升级、质量安全等关键环节，

推动全产业链标准化建设。一是支持制定梅花鹿种质资源、繁育

技术、产品检测等标准，对主导制定国际标准、国家标准、行业

标准及省级地方标准的单位，分别给予不超过 100 万元、50 万元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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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万元的资助。二是强化先进养殖技术推广应用，对经认定纳入

国家、省级主推技术的梅花鹿养殖技术支撑单位，给予一次性补

助。三是鼓励开展质量认证，对新通过 GAP(良好农业规范)、有

机产品、绿色食品、地理标志、名特优新产品等认证的梅花鹿企

业，给予一次性补助。四是支持完善品种溯源和产品鉴真体系，

对省内授权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新增梅花鹿溯源、产品鉴真等检测

设备的，按检测设备投资额的 30%给予补助。五是在建立联农带

农富农机制、完善资金项目资产全过程管理的前提下，鼓励各地

利用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，支持梅花鹿产业发展，有

效推动脱贫人口（含监测帮扶对象）发展生产、带动就业、促进

增收。六是鼓励各地利用具备条件的商品林地，开展林下梅花鹿

生态养殖，并合理控制养殖密度，走生态品牌差异化路线。

（四）支持打造吉林梅花鹿公共品牌。

坚持“政府搭台，企业唱戏”，为打造吉林梅花鹿公共品牌

提供支撑。一是加强资源普查，开展基础数据调查与资源普查，

成果纳入梅花鹿产业数据库。二是加大品牌宣传力度，省级统筹

畜产品品牌宣传资金，与淘宝、京东等全国知名大型电商平台合

作开展“吉林梅花鹿”产品销售推广，在央视、抖音、小红书、

快手等传统媒体和新媒体集中开展公共品牌广告宣传推介，扩大

“吉林梅花鹿”市场知名度和影响力。三是严格公共品牌使用准

入和监管，建立和完善严格的“吉林梅花鹿”公共品牌企业使用

准入标准，对授权使用“吉林梅花鹿”公共品牌的企业，加大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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检和三方检测频次，加强与市场监管、公安、行业协会等的协调

对接，树立和维护品牌形象。

（五）创新开展梅花鹿政策性保险。

加大政策性梅花鹿保险支持力度，对地方优势特色保险中的

梅花鹿保险单独核算，省级财政在安排奖补资金时予以倾斜。鼓

励有关市县结合本地区鹿只饲养成本等因素优化保险方案。一是

适度提高保险金额，最高可至实际价值的 80%。二是进一步降低

保险费率，原则上保险费率不高于 7%。三是根据市县财政承受能

力，合理确定市县财政保费补贴比例和农户自缴保费比例。四是

探索差异化的保险方案，满足不同层次的风险保障需求。此外，

鼓励承保机构研发梅花鹿“商业险、附加险”等保险产品，为农

户提供更深、更广、更全面的风险保障。

（六）优化梅花鹿活体抵押贷款政策。

持续加强监管，加大活体抵押贷款投放力度。一是贷款额度

一般按梅花鹿活体保险金额的 100%—120%或梅花鹿市场价值 70%

发放贷款，贷款期限为 1—5 年。二是鼓励银行和第三方监管机

构建立完善对接服务机制，通过利用“一鹿一码”等相关数据，

开展活体抵押贷款服务和监管，进一步提高工作质效。

（七）加强梅花鹿产业金融信贷支持。

积极拓宽投融资渠道，降低经营主体投融资成本。一是推广

“整村授信”服务模式，加大信用贷款投放力度。加快订单类、

缴税类、养殖圈舍抵押贷类等信贷产品创新。加大重点项目、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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宰加工、专精特新企业等重点领域和主体信贷担保支持，强化供

应链金融服务。二是充分发挥“强牧贷”风险补偿作用，享受省

农担不高于 0.7%优惠担保费率。对按时足额偿还借款本息的 10

—300 万元省农担政策性担保贷款，按照 1%贴息率给予贴息支持。

三是支持梅花鹿加工业发展，对梅花鹿加工项目年度新增生产性

固定资产贷款，1000—5000 万元(含)按 1%贴息率给予贴息补助，

5000 万元以上按 1.5%贴息率给予贴息补助，每户企业连续贴息 2

年，单户企业累计不超过 1000万元。

以上政策措施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政策期限暂定到 2028 年，

实施一年后根据评估情况进一步调整。根据《吉林省梅花鹿产业

发展规划（2025-2030 年）》，《关于加快梅花鹿产业发展的意

见》（吉政办发〔2022〕14 号）及其配套文件废止。


